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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19年财政决算的报告


一、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
省财政厅对我县2019年决算批复后，全县预算执行情况如下：
(一) 一般公共预算和转移性收入情况
1、2019年我县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,130万元，增收1,147万元，同比上升5.47%。
2、2019年我县收到省级财力补助215,044万元，其中：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49,153万元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6,359万元，结算补助收入1,231万元，产粮(油)大县奖励资金收入8,031万元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68万，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3,697万元，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532万元，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0,637万元，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,270万元，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,582万元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29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8,517万元，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,810万元，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,073万元，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5,846万元，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59万元，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,902万元，其他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,393万元，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09万元。专项转移支付收入9,119万元。其中：教育800万元，卫生健康191万元，节能环保2,200万元，农林水4,079万元，资源勘探信息等250万元，商业服务业等501万元，住房保障1,098万元。返还性收入6,327万元。其中：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151万元，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933万元，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4,686万元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14万元，增值税“五五分享”税收返还收入500万元，其他税收返还收入43万元。
3、向上级争取债务转贷收入16,739万元。
4、上年结余1,159万元。
2019年全部可用财力达到255,115万元。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1、2019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5，343万元，同比增加20,090万元，增长8.92%。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8,642万元；国防支出110万元；公共安全支出7,012万元；教育支出28,296万元；科学技术支出40万元；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,542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4,433万元；卫生健康支出19，344万元；节能环保支出9,321万元；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7，010万元；农林水事务支出92,007万元；交通运输支出3,103万元；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536万元；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731万元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，067万元；住房保障支出5，549万元；粮油物资管理事务支出1,622万元；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,678万元；债务发行费及付息支出2,300万元。
2、上解上级支出3，240万元。
3、债务还本支出3，762万元。
4、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71万元。
5、期末结转下年1，999万元，当年财政收支平衡。
2019年年末，我县安排权责发生制列支金额35,315万元，涉及预算单位48家一级预算单位。
(三)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
2019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22,210万元，省级补助1,716万元，县本级基金收入9,779万元，上年预算结转23万元，当年基金可用财力达到22，233万元。基金预算支出实现,22，050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结余183万元。
（四）社会保障基金收支情况
2019年县本级社会保障基金当年收入58,284万元，其中: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7,027万元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5,121万元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9,578万元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5,220万元、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11,109万元、失业保险基金228万元，生育保险基金1万元；当年支出59,577万元,其中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7,027万元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3,821万元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0,806万元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4,006万元、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13,835万元、失业保险基金79万元；本年收支结余-1,293万元；年末滚存结余19,872万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7,831万元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466万元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6,379万元、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3,590万元、失业保险基金1,533万元、生育保险基金73万元。
（五）待偿债净资产情况
2019年初我县待偿债净资产为负54,424万元，2019年新增待偿债净资产负21，964万元，2019年末我县待偿债净资产为负76,388万元。
（六）财政预算执行主要特点
一是全力保障民生支出。2019年共投入财政资金215，065万元用于民生支出。其中：投入教育资金28,296万元，推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，主要用于提高农村中小学和特殊教育学校公用经费标准、加大对农村教师的生活补助、完善困难学生资助体系。
投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8,892万元，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支出，实现社会化发放。投入城乡医疗救助资金1,511万元，积极落实城乡医疗救助等政策，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和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，医疗卫生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，提高城乡低保对象的低保标准和财政补助水平，投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0,211万元。继续贯彻落实津贴补贴文件精神，积极筹措资金，提高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津贴补贴等待遇,发放工资增幅达到10%。
二是大力推进重点产业发展。围绕“两大平原”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项目，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，进一步增强财政投入的针对性、精准性和实效性，有力保障了“百里生态稻米长廊”工程顺利实施、落实了“节水增粮”行动、水稻育秧大棚、浸种催芽车间等重点项目的建设。
二、2019年财政工作主要特点及面临问题
2019年，我县财政部门在县委、县政府和省财政厅的正确领导下，在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下，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发挥财政基础性、支撑性作用，超前谋划，攻坚克难。坚持以创新发展、转型发展、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，全力构建和落实从财政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绩效评价到财政监督这一完善的财政预算体制，提高了财政部门法制化、科学化、精准化管理水平，圆满完成了财政预算各项任务，有力推进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。 
从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看，财政改革管理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：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财政收支矛盾突出，平衡难度加大；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收入极大缓解了我县财政资金紧张的状况，但是由此产生的政府负债不容忽视，主动过紧日子思想仍需巩固，节约使用财政资金意识需进一步强化；基层预算单位财务管理水平亟待提高，以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财政财务管理系统；基层预算单位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仍有提升空间。
总体来看，2019年全县财政运行情况良好。2019年是实施“十三五”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一年，综观大势，随着决战脱贫攻坚、新一轮东北振兴、“龙江丝路带”建设、建设“五新”桦川等重大战略的深入实施，我县财政部门将紧紧围绕县委、县政府的正确领导，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。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努力培植财源，挖掘收入潜力；创新支持经济发展方式，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；加大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力度，盘活存量、用好增量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重点保障基本民生和运转支出，全力支持我县打赢脱贫致富攻坚战，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；利用财政资金引导和调动社会资本投入，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规范财政监督管理，有效防范财政风险。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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